关于对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
第028号提案的答复
巴彦淖尔市工商联：
您提出“关于完善预付费消费监管，打通消费‘堵点’”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我市预付式消费监管工作成效

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 2012年第9号）（下称《办法》）规定，商务部门仅针对从事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进行监督和管理。其中，市商务局负责监管规模以上（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发卡企业，旗县区商务部门对其他发卡企业进行监督管理。近年来，我市积极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单用途预付卡工作相关部署，自2022年起，自治区将此项工作纳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领域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全市相关部门针对预付领域，创新“双随机+风险预警”模式，据市监部门统计，2025年上半年，抽查30户企业覆盖全市483户经营者，督促规范经营行为。123家商户被授予“放心消费承诺单位”，271家商户承诺线下七日无理由退货，40家大型餐饮单位加入用餐7日前无理由退订（定）金活动，从源头有效减少了消费纠纷。

二、对提案建议的答复与可行性分析

（一）关于建立健全预付费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预付卡发行监管制度
目前，商务部出台的《办法》，规定商务部门仅对从事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且在国内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的企业法人进行统一备案管理。自治区暂未出台相应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还未制定上位法的情况下，从立法实践来看，上海、江苏、北京等地出台地方性法规的省（市）在国内占比不大，多为发卡企业密集的经济发达省（市）。据了解，自治区商务厅正在积极研究推进相关领域预付卡发行监管的相关工作，以进一步规范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预付卡市场秩序。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关注上级部门关于单用途预付卡业务的立法进展，第一时间响应并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关于明确部门职责，开展联合监管

关于明确部门职责，开展联合监管的建议，我们已积极落实，相关部门职责均已明确。商务部门重点检查发卡企业的发卡章程、购卡协议、发卡记录及企业“三项制度”落实情况等；市场监督部门重点检查发卡企业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以及预付卡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加重消费者义务等情况；金融部门重点指导发卡企业建立业务管理系统，协调资金存管银行。目前，市商务局已成立预付卡专项治理工作专班，每年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金融办等部门开展一次单用途预付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通过联合检查，暂未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三）关于落实信用监管，严打不法行为
按照全市诚信建设工程相关工作要求，我局制定印发了《巴彦淖尔市商务领域企业信用分级分类评价及监管工作方案》，针对商贸流通各领域建立诚信分级分类监管制度，目前已录入相关领域企业625家。下一步，我局将把规范商家的发卡与服务、资金管理、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行为纳入信用评价体系，依托内蒙古信用信息监管平台，对全市消费类企业、个体经营户信息进行梳理和管理，将信用评价结果与事前风险排查、事中监督管理和事后法律责任追究等环节相结合，强化经营主体信用建设。

（四）关于加强宣传警示预付风险

结合“3·15”、重大节假日等宣传日，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发布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消费警示，公布典型案例，曝光违法侵权行为，引导消费者理性购卡。同时，我们还积极引导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维权，挽回损失。下一步，我们将加强信息公开，与市场监管局以及商业综合体等加强协作，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强化部门协作，完善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机制

我局将继续联合相关部门完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失信企业名单和信用修复制度，进一步健全“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加强部门联合协作，推动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跨部门协同应用，将企业信用信息作为各级政府部门有关工作的重要考量因素，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提高企业失信成本。

（二）加大宣传力度，强化企业自律

我局将继续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各类法律法规宣传力度，通过报纸、电台、微信平台等各类新闻媒介发布警示，引导消费者建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充分考虑自身的真实需求，勿因商家口头承诺的优惠幅度等因素而盲目购买，增强消费者的自我防范意识；同时强化企业守法意识，增强诚信自觉，推动预付式消费经营者切实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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